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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2025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

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求以高质量城市更新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上海市第十二届

市委五次会议也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完

善城市更新成本管控机制，健全责任规划师、责任建筑师、责任评估师‘三师’

联创机制”。

为了贯彻落实关于城市更新的战略要求，根据《关于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市规划资源局积极探索规划资源创新模式，探索

建立“三师”联创机制，强化专业技术力量保障，发挥全流程统筹支撑作用，通

过前瞻性谋划、专业性策划、合理性评估、协助式审查、陪伴式服务，推动实现

城市更新的综合成本平衡、区域发展平衡、近远衔接平衡，进而带动整个地区的

品质提升、品牌塑造、价值彰显。根据“三师”联创成果，市规划资源局、徐汇

区政府组织责任规划师细化空间方案，并联合责任建筑师、责任评估师，编制徐

家汇-01 更新单元规划。

徐汇区徐家汇-01 更新单元是中央活动区、徐家汇副中心的核心区域，北邻

衡山路-复兴中路历史文化风貌区，西连交通大学科创板块，南接徐家汇体育公

园地区。未来将以“上海极具辨识度的国际级潮流消费中央活动区”为愿景，建

设闻名遐迩的消费商圈，打造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潮流地标。

本规划提出“以功能提质转型增强发展韧性、以功能融合创新培育多元场景、

以慢行系统升级强化空间品质”的发展策略，围绕更新单元区位条件优越、商业

商办产业集聚、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特点，以重点街区更新改造为突破口，加快

商圈更新蝶变，推动风貌街区保护活化，营造交流共享的开放空间和连续畅通的

慢行网络，提升街区活力，推动片区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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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规划范围

徐家汇-01更新单元（以下简称本更新单元）位于徐汇区徐家汇街道。本规

划涉及范围包括研究范围和更新单元范围两个层次。

（1）研究范围

研究范围东至高安路-肇嘉浜路-宛平南路、南至南丹东路-南丹路、西至文定

路-虹桥路-番禺路、北至淮海西路-淮海中路，总用地面积约 2.4平方公里。

（2）更新单元范围

更新单元范围东至宛平路-宛平南路、南至南丹东路-南丹路、西至文定路-

虹桥路-乐山路、北至广元西路-广元路，总用地面积约 1.2平方公里。

图 1-1 规划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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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规划依据及参考

法律法规、规范、技术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4）《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

（5）《上海市文物保护条例》

（6）《上海市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

（7）《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

（8）《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1062-2021）

（9）《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

（10）《上海市主城区单元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和成果规范》

（11）《上海历史风貌保护指南》

（12）国家及上海市颁布的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技术标准

相关政策文件：

（1）《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上海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

监督实施的意见》

（2）《上海市城市更新指引》

（3）《关于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4）《关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集中推进本市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的规划资

源实施意见》

（5）《关于深化“三师”联创工作机制 推进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

（6）《关于促进城市功能融合发展创新规划土地弹性管理的实施意见（试

行）》

（7）《关于加强容积率管理全面推进土地资源高质量利用的实施细则》

（8）《上海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

（9）《上海市徐汇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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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其他相关政策文件

相关规划成果：

（1）《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

（2）《上海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2021——2025 年）》

（3）《上海市徐汇区单元规划》

（4）《上海市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

（5）其他相关规划成果及政府文件

1.3 规划定位

本规划以更新单元为范围，明确更新单元的规划条件、城市风貌设计引导要

求、资源配置方式建议等主要内容。其中，第二章规划统筹突出规划管控，稳定

系统性、底线型关键条件，充分预留弹性。第三章城市风貌设计引导突出整体层

面的空间设计，形成整体景观风貌格局，提炼建筑概念方案的引导性要求。第四

章资源配置突出模式建议，提高项目落地可行性，纳入城市更新综合价值评估分

析报告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建议等内容。

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是范围内更新项目实施方案和相应控详规划编制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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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划统筹

围绕更新单元区位条件优越、商业商办产业集聚、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特点，

以重点街区更新改造为突破口，加快商圈更新蝶变，推动风貌街区保护活化，建

设闻名遐迩的消费商圈，打造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潮流地标。本规划编制重

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目标定位：明确徐家汇商圈的发展目标，打造国际级消费集聚区、

高端商业商务汇聚地和顶尖潮流体验引领地。

(2) 业态规模：提升商圈功能业态，合理引导控制开发容量，合理确定

常住人口规模。

(3) 空间布局：构建“一心四翼双触角”的空间结构，完善用地布局，

助力商业商办发展，提升居住品质。

(4) 支撑体系：落实“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要求，合理完善各类公

服设施配置。优化交通组织和市政公用设施配套。

2.1 发展目标与战略

2.1.1 发展目标

落实上海加快建设“五个中心”的使命，本规划以“上海极具辨识度的国际

级潮流消费中央活动区”为愿景，明确发展目标为：构建多元功能复合、高端商

业集聚、空间开放共享、形象标识鲜明的“高端商业商务汇聚地、顶尖潮流体验

引领地和璀璨都市形象标识地”。

2.1.2 发展战略

充分利用更新单元商业消费底蕴深厚和周边区域联动资源丰富的优势，推动

区域空间与发展要素整合，以消费商圈升级带动地区持续更新，打造功能融合韧

性增强、多元消费场景共生、活力与形象全面提升的城市更新示范区。

（1）以功能提质转型增强发展韧性

一是加强商住办功能均好性发展，重点培育特色商业街区，提升非标商业业

态占比；着力提升乙、丙级楼宇品质，推动低效楼宇功能转型；适度增加公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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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等多元居住产品。

二是强调不同扇面的差异化定位，围绕五岔路口，以时尚潮、烟火气、文艺

范和国际秀为“四翼”主题定位，重塑多元消费场景。

（2）以功能融合创新培育多元场景

一是“商业+”，通过用地混合、建筑功能垂直复合与分层利用等方式，对

有条件的商业体适量增加办公、公寓式酒店等功能。

二是“文化+”，深挖天主教堂、徐家汇书院、衡山电影院等各类文化资源

价值，在充分尊重传统弄巷肌理、建筑风貌的基础上，拓展消费场景，为商圈发

展赋能。

三是“公园+”，以徐家汇公园为绿核，置入“聚会+共享+运动”，打造消

费与休闲无界融合的体验场景。

（3）以慢行系统升级强化空间品质

一是打造多首层连续式商业界面，通过慢行体系叠加商业动线，形成多层级、

网络化的商业通行路径。

二是分层优化慢行网络，形成空中、地面、地下三层步行体系，同时强化竖

向联系，形成全天候立体化共享网络。

三是创设丰富交流场景，通过增设二层平台和建筑露台、增加街区商业和开

放附属绿地等策略，形成丰富多样的逗留空间。

2.2 空间结构

2.2.1 区域空间结构

区域层面，华山路-漕溪北路和虹桥路-肇嘉浜路作为中央活动区两大重要发

展轴，串联徐家汇地区、衡复风貌区、交大科创板块和徐家汇体育公园地区等重

要功能区，更新单元位于两大发展轴的交汇点，规划通过功能、空间与慢行网络

的提升促进徐家汇与周边区域的联动发展。

2.2.2 更新单元空间结构

本单元整体构建“一心四翼双触角”的蝶型功能结构。

“一心”为依托徐家汇五岔中心打造的空中绿环，通过串联周边商业设施，

放大核心商圈集聚效应，塑造区域空间形象标识。

“四翼”通过定位与体验上的差异互补，形成新的消费合力。其中，“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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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翼”加快六百、太百、徐家汇公园及衡山电影院周边等地块更新，打造时尚潮

流地标，同时提升衡山路、宛平路等节点空间，实现与衡复风貌区之间的双向引

流；“西北红翼”加强港汇广场、徐家汇中心和 151b 街坊商办空间等片区慢行

系统改造，改善步行体验；“东南橙翼”沿天钥桥路发展街区商业，打造精致烟

火气商业氛围；“西南紫翼”围绕徐家汇教堂广场周边环境更新提升，释放更多

开放空间，激发街区活力。

“双触角”为“天平之触”和“恭城之触”。其中，“天平之触”依托天平

路形成历史触角，衔接衡复风貌区内武康路、安福路等重要风貌道路，促进空间

肌理有机延续；“恭城之触”依托恭城路形成科创触角，拓围联动交大板块，推

动科创商务功能协同发展。

图 2-1 更新单元空间结构示意图

2.3 发展规模与建设容量

2.3.1 人口规模

徐汇区单元规划落实“上海 2035”总体规划中控制中心城人口规模要求，



7

规划徐汇区常住人口规模 108 万左右。

根据现状人口数据及规划住宅规模测算，至 2035 年，本更新单元规划常住

人口规模约 1.25 万人。

2.3.2 用地规模

本更新单元总用地面积 120 公顷，均为规划城市建设用地。

2.3.3 建设容量

按照重点商圈能级提升带动地区整体更新的要求，为提升商业商务和居住空

间等主要功能的容量和品质，促进功能混合，合理确定更新单元建筑规模总量。

本更新单元总建筑规模约 330.6 万平方米，其中经营性建筑规模合计约

302.62 万平方米，其余为公共服务设施、基础教育设施等非经营性建筑规模。

在更新项目实施阶段，可通过相应论证，细化研究建筑规模在更新单元范围

内统筹布局，并在详细规划中予以落实。具体地块的建筑规模以最终获得批复的

详细规划为准。

表 2-1 更新单元建筑规模一览表

建筑类别

建筑规模

（万平方米）

单元建筑规模上限 330.60

住宅建筑规模上限 109.60

公共服务设施(C1、C3、C4、C5、C6、C7、

C9、Rc、Rs)建筑规模下限

27.98

商业、商务办公设施建筑规模上限 193.02

2.4 功能引导与用地布局

2.4.1 功能引导

延续更新单元商业、办公、居住基本均衡的总体格局，引导各类功能能级提

升：针对商业功能，重点培育特色商业街区，提升非标商业业态占比；针对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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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着力提升乙级、丙级楼宇品质，推动低效楼宇功能转型；针对居住功能，

优化中短期居住供给结构，适度增加公寓式酒店等过渡性居住产品。

2.4.2 用地布局

本规划在延续现有空间格局和土地使用的基础上，针对重点更新区域设置

“功能引导区”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地区的商业能级、居住品质，激发地区

活力，促进职住平衡。

（1）居住用地：主要为二类和三类住宅用地，较为均匀地散布在更新单元

各街坊内，本规划对居住用地未做调整，鼓励引入长、短期公寓酒店功能，丰富

多元化、高品质居住产品供给，促进职住平衡。

（2）公共设施用地：主要为市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和

基础教育设施。本规划对市区级公共服务设施未做调整。通过结建方式，在 057b

街坊增加一处社区服务设施。基础教育设施方面，市四中学及其相邻的教育科研

设施拟在徐家汇社区范围内选址搬迁。

（3）商业商务用地：商业商务用地主要围绕五岔路口，沿华山路-漕溪北路

和虹桥路-肇嘉浜路两大城市发展轴分布。本规划结合地块更新意向，优化提升

重点更新区域的功能业态和建设容量，并将现市四中学地块的功能调整为商业用

地。

（4）道路广场用地：延续现有路网格局，局部优化衡山路、肇嘉浜路线型，

鼓励打通部分街坊内部通道，完善更新单元慢行网络，增强地区路网的系统性和

连通性。鼓励结合轨交站点进行 TOD 模式复合开发。

（5）公共绿地：主要布局在 076 和 139 街坊内，本规划未做调整。鼓励在

公共绿地内增加公共活动。鼓励街坊内附属绿地向公众开放。

本次规划较原单元规划，居住用地减少 1.89 公顷，公共设施用地增加 1.98

公顷，道路广场用地减少 0.09 公顷。

在更新项目实施阶段，可通过相应论证，研究各类用地布局在更新单元范围

内的跨街坊统筹，并在详细规划中予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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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更新单元规划用地结构表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占建设用地比例

(%)

原单元规划

用地面积(公顷)

用地面积变化

（公顷）

居住用地(R) 38.21 31.78% 40.1 -1.89

其

中

住宅组团用地(Rr) 32.51 27.04% 32.5 0.01

其

中

一类住宅组团用地

(Rr1)

1.46 1.21% 1.46 0

二类住宅组团用地

(Rr2)

8.82 7.34% 8.82 0

三类住宅组团用地

(Rr3)

22.23 18.49% 22.22 0.01

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Rc)

2.07 1.72% 2.07 0

基础教育设施用地(Rs) 3.63 3.02% 5.53 -1.9

公共设施用地(C) 40.23 33.46% 38.25 1.98

其

中

行政办公用地(C1) 0.47 0.39% 0.47 0

商业服务业用地(C2) 17.26 14.36% 18.61 -1.35

商业办公功能引导区 3.72 3.09% 0 3.72

文化用地(C3) 3.03 2.52% 3.03 0

体育用地(C4) 0.34 0.28% 0.34 0

医疗卫生用地(C5) 1.57 1.31% 1.57 0

教育科研设计用地(C6) 2.77 2.30% 2.88 -0.11

文物古迹用地(C7) 0.47 0.39% 0.47 0

商务办公用地(C8) 9.71 8.08% 9.99 -0.28

其它公共设施用地(C9) 0.89 0.74% 0.89 0

道路广场用地(S) 28.96 24.09% 29.05 -0.09

其

中

道路用地(S1) 27.22 22.64% 27.35 -0.13

社会停车场用地(S3) 0.06 0.05% 0.06 0

广场用地(S5) 1.68 1.40% 1.64 0.04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U) 1.38 1.15% 1.38 0

绿地(G) 11.44 9.52% 11.44 0

建设用地 合计 120.22 100.00% 120.22 0

规划范围总用地 120.22 120.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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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土地利用规划图

2.5 住房保障

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导向，优化住房供应结构，提供多样化的居住产品，提

升地区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鼓励增加公寓式酒店等功能，满足中短期居住需求，

促进职住平衡。

更新单元的居住用地面积 32.5 公顷，住宅建筑面积 109.6 万平方米，主要

分布于 058、074、075、126、126a、129、139、150b、150c 及 150d 等街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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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住宅组团用地规划图

2.6 公共服务设施

本更新单元贯彻落实“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以提升地区城市活力和市民生

活品质为目标，面向居住、科研、就业多元人群需求，完善教育、文化、养老等

基础服务设施，鼓励各类设施集约布局、复合利用。

针对更新单元文化底蕴深厚的特点，鼓励在商办建筑内结建多种形式的文化

设施，增加文化体验、艺术展示、文化演艺等功能。

在更新项目实施阶段，可通过进一步论证，研究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在更新单

元范围内的跨街坊统筹，并在详细规划中予以落实。

2.6.1 市区级公共服务设施

本更新单元范围内，原单元规划共有 18 处市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其中 1 处

行政设施、7处文化设施、1处体育设施、2处医疗设施、5处教育科研设施、2

处其他公共设施。本次规划拟减少 1处教育科研设施，为市四中学使用的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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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设施，随同市四中学一起拟在徐家汇社区范围内选址搬迁。

表 2-3 市区级公共服务设施规划配置一览表

序

号

设施

类别

街坊

编号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设施名称

用地面积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规划

动态

1
行政

设施
139 139-20 C1

南丹路行政

设施
4657 7990 保留

2

文化

设施

057a 57a-1 C3
天平路文化

设施
14260 29944 保留

3 057b 57-4 C3 树德坊 4033 10889 规划

4 075 075-15 C3 衡山电影院 4001 2720 保留

5 075 075-14 C3
衡山路文化

设施
1225 1010 保留

6 075 075-12 C3 妇女联合会 1215 2140 保留

7 075 075-11 C3
天平路 179

弄地块
4330 6500 规划

8 075 075-09 C3
余庆路文化

设施
1261 1130 保留

9
体育

设施
139 139-19 C4

南丹路体育

设施
3387 20060 保留

10
医疗

设施

057b 57-3 C5
中福会妇幼

保健院
12366 44080 保留

11 126a 126a-29 C5
宛平南路医

疗设施
3331 3960 保留

12

教育

科研

设施

075 075-02 C6
广元路科研

设施
937 2820 保留

13 126 126-5 C6
煤科院研究

所
6048 7200 保留

14 139 139-4 C6
徐汇中学东

侧科研设施
3878 4440 保留

15 139 139-12 C6 气象局 16873 33010 保留

16
其他

公共

设施

139 139-10 C9
徐家汇天主

堂
6978 3400 保留

17 139 139-15 C9 观象台 1895 2843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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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市区级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2.6.2 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

本更新单元内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为 1.9 公顷，建筑面积为 5.32

万平方米。

原单元规划共有 13 处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其中 3 处社区级文化设施、4

处社区级体育设施、2 处社区级商业设施、1 处社区级医疗设施、1 处社区级养

老福利设施、2处社区级行政设施。本次规划新增 1处其他社区服务设施，位于

57b 街坊内，结合太百地块改造结建，面积约 0.16 万平方米。

表 2-4 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规划配置一览表

序

号

设施

类别

街坊

编号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设施名称

用地面积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规划

动态

1
社区

行政

管理

设施

126a 126a-28 Rc
社区行政管

理
1600 4800 保留

2 074 074-07 Rr2;C8
社区行政管

理
/ 655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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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区

文化

设施

075 075-01 Rc2
社区文化活

动室
3149 5000 保留

4 139 139-13 Rc3 徐汇书院 4701 9402 保留

5 126a 126a-22 Rc3
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
2763 7000 保留

6

社区

体育

设施

129 129-14 Rc
社区综合体

育设施
1847 2700 保留

7 126a 126a-17 Rc
社区综合体

育设施
1285 2470 保留

8 076 076-01 G1 健身点 / / 保留

9 057b 57-1-B Rc
社区综合体

育设施
1681 2521 规划

10 社区

商业

设施

075 075-01 Rc2 社区菜场 3149 2520 保留

11 126a 126a-16 Rr2 社区菜场 / 2678 保留

12
社区

医疗
126 126-7 Rr3 卫生服务点 / 790 保留

13

社区

养老

服务

126a 126a-26 Rc
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
3717 11100 保留

14

社区

其他

公共

设施

057b 57-7 C2
社区服务设

施
/ 1579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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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2.6.3 基础教育设施

本更新单元内基础教育设施用地面积为 3.63 公顷，建筑面积为 2.14 万平方

米。

原单元规划共有 5处基础教育设施，其中 2处幼儿园、1处小学、2处完中。

本次规划减少 1处完中，即现市四中学，拟在徐家汇社区范围内选址搬迁，经评

估不会影响中学的服务半径。

表 2-5 基础教育设施规划配置一览表

序

号

设施

类别

街坊

编号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设施名称

用地面积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规划

动态

1 幼儿

园

075 075-16 Rs6
市级机关第

一幼儿园
7210 1860 保留

2 126a 126a-20 Rs6 幼儿园 526 631 保留

3 小学 126a 126a-19 Rs4 小学 4020 4000 保留

4 完中 139 139-3 Rs1 徐汇中学 24586 14880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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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基础教育设施规划图

2.7 公共绿地

本更新单元范围内，原单元规划共有 9处公共绿地（G1），合计用地面积为

11.38 公顷，本次规划不做调整。

本次规划推动徐家汇公园等公共绿地融合公共活动，实现功能复合；鼓励徐

家汇观象台、启明楼等历史建筑周边绿地及街坊附属绿地对外开放，提升空间共

享性。

依据《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条例》，加强对本更新单元范围

内古树名木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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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公共绿地及开放空间示意图

2.8 综合交通

2.8.1 道路系统

本更新单元通过增加地块内通道，优化完善地区路网结构，提高慢行交通可

达性和路网组织的灵活性，提升地区交通承载力；根据绿色转型发展要求，落实

“低碳出行实践区”的要求，倡导公共出行，优化车行交通组织，优化慢行交通

环境。建议推行交通组织智慧化，推广预约停车及导航直达等措施。

道路系统现状及问题

更新单元范围内道路网格基本建成，上海市内环内“三横三纵”骨干路中的

一横一纵在单元内交汇，为南北向的华山路-漕溪北路和东西向的虹桥路-肇嘉浜

路，主要承担过境性交通功能。过境道路对单元的分割情况明显，影响两侧人行

过街的舒适度。

对比徐汇区全区，本更新单元的干道网密度较高但支路网系统密度较低。随

着徐家汇中心的建成并投入运营，单元内公共交通、到发交通和停车供给均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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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偏向西北扇面的情况。

图 2-8 道路系统规划示意图

2.8.2 道路红线调整

结合地块更新建设需求，综合考虑道路交通组织要求，本规划局部调整肇嘉

浜路、衡山路交汇处红线，不减少机动车行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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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道路红线调整示意图

2.8.3 轨道交通系统

本更新单元范围内有 3 条轨道交通线路经过，分别为 1 号线、9 号线、11

号线，均为现状轨道交通，规划范围内有 1座轨道交通车站，为徐家汇站，是三

线换乘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本次规划对现状轨交线路和站点不做调整，但结合

六百地块更新，应同步调整地铁出站口的位置。加强地铁出站口和地下商业空间

的联系，强化出入口引导和空间设计，提升大量人流通过的便捷性和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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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轨道交通系统规划示意图

2.8.4 交通设施

（1）公交首末站

本更新单元范围内有 1处公交首末站，位于徐家汇中心北侧，徐汇区单元规

划保留该公交首末站功能，作为地区公交枢纽，本次规划不做调整。

（2）公共停车场

单元规划设置 5处公共停车场，本次规划不做调整。

（3）加油站

本更新单元范围内有 1处加油站，位于徐家汇公园东侧，徐汇区单元规划保

留该加油站功能，本次规划不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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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交通设施规划图

2.9 市政公用设施

本更新单元范围内，原单元规划共有 8处市政公用设施，包括 5处供电设施、

1处通信设施、1处邮政设施、1处供水设施。本次规划不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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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市政公用设施规划图

2.10 本规划与单元规划的比对

表 2-6 本规划对单元规划调整内容一览表

序号 调整事项 原规划 本规划

1 开发容量 325.48 万 m2 330.6 万 m2

2

市区级公

共服务设

施

共有 18 处市区

级公共服务设

施，其中 1处行

政设施、7处文

化设施、1处体

育设施、2处医

疗设施、5处教

育科研设施、2

处其他公共设

施。

更新单元内共有 17处市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其中

1处行政设施、7处文化设施、1处体育设施、2处

医疗设施、4处教育科研设施、2处其他公共设施。

具体调整为：拟减少 1处教育科研设施，为市四中

学使用的教育科研设施，随同市四中学一起拟在徐

家汇社区范围内选址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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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区级公

共服务设

施

共有 13 处社区

级公共服务设

施，其中 3处社

区级文化设施、4

处社区级体育设

施、2处社区级

商业设施、1处

社区级医疗设

施、1处社区级

养老福利设施、2

处社区级行政设

施。

更新单元内共有 14处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其中

3处社区级文化设施、4处社区级体育设施、2处

社区级商业设施、1处社区级医疗设施、1处社区

级养老福利设施、2处社区级行政设施、1处其他

社区服务设施。

具体调整为：新增 1处其他社区服务设施，位于

57b 街坊内，结合太百地块改造结建，面积约 0.16

万平方米。

4
基础教育

设施

共有 5处基础教

育设施，其中 2

处幼儿园、1处

小学、2处完中。

更新单元内共有 4处基础教育设施，其中 2处幼儿

园、1处小学、1处完中。

具体调整为：减少 1处完中，市四中学及其相邻的

教育科研设施拟在徐家汇社区范围内选址搬迁。

5 道路红线 略

结合地块更新建设需求，综合考虑道路交通组织要

求，本规划局部调整肇嘉浜路衡山路交汇处红线，

不减少机动车行车空间。

2.11 保障机制

本规划涉及单元规划优化的，其中更新单元的经营性建筑规模总量、公共绿

地面积、底线型控制线、公益性设施和底线型设施配置标准为刚性要求。在更新

项目实施阶段，可通过相应论证，研究用地布局、建筑规模在本更新单元范围内

跨街坊统筹，并在详细规划中予以落实。

规划批复后，同步完成单元规划图则更新（见附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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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风貌设计引导

本规划以塑造“顶尖潮流体验引领地、璀璨都市形象标识地”的街区风貌为

目标，从历史保护、高度指引、开放空间和慢行系统等方面对更新单元提出城市

设计引导。

图 3-1 城市风貌设计引导示意图

3.1 历史文化保护与更新

3.1.1 保护原则

（1）整体性原则

整体风貌保护与建筑保护相结合，在加强建筑保护的同时，保护衡复风貌区

整体空间格局的完整性与协调性，整体延续城市的历史发展脉络。

（2）原真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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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更新单元内有历史文化景观价值的建筑、肌理、空间布局、街巷尺度、

绿化等真实的历史遗存和信息应尽可能予以保护和保留。

（3）可持续原则

合理利用，兼顾发展，使保护建筑和风貌建筑及其环境既保持风貌特色又符

合现代用户的使用要求，提高保护建筑和风貌建筑的使用效益，形成历史文化风

貌保护与地区发展良好循序的发展模式。

（4）分区分级分类保护原则

依据保护建筑和风貌建筑不同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现状不同的完好程

度、城市空间不同的类型和环境特征和使用状况，采取分区引导、分级保护、分

类施策的保护要求。

3.1.2 历史保护内容

更新单元内包含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中三个街坊和两个风貌保护街坊，街坊

内现存较多中西风格交融的公共建筑和住宅建筑，需满足文保建筑及成片风貌保

护的具体保护要求。

规划范围内建筑保护等级较高，涉及优秀历史建筑 4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2 处(徐光启墓、徐家汇天主堂)、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5处(徐家汇观象台

旧址、徐家汇藏书楼旧址、徐汇中学崇思楼旧址、天主教大修院、启明女校旧址)、

徐汇区文物保护单位 2 处(百代小楼/《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地、南春华堂)、徐

汇区文物保护点 3处(大中华胶厂烟囱、斜土路 2421 号花园住宅、中国铁路工人

纪念塔)，三普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2处(余庆路 190 号住宅、贝当公寓)。

根据对本单元历史风貌及建筑调研甄别的评估结论，确定规划范围内共有各

级风貌建筑 69 栋，主要位于 057b、074、075 等街坊内。其中二级风貌建筑 37

栋、三级风貌建筑 32 栋，无一级风貌建筑。

风貌保护道路方面，范围内有衡山路（宛平路-华山路）、广元路（宛平路-

华山路）、余庆路（广元路-衡山路）三条一级风貌保护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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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历史建筑分级分类评估图

3.1.3 不可移动文物及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与更新

加强分级分类保护。属于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上海市文物保护条例》的要求实施保护管理。优秀历史建筑

应严格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上海市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

建筑保护条例》的要求实施保护管理。

3.1.4 风貌建筑的保护与更新

根据《上海历史风貌保护指南》，对风貌建筑进行分级管理。经开展系统的

甄别与评估，形成保护性修缮、保留性改造、恢复性修建、肌理性延续四类保护

更新方式建议。

保护性修缮：建议对位于 074、075 街坊内的 9 栋二级风貌建筑，采取保护

性修缮的方式。保留建筑的主要立面、屋面、有价值或特色的平面布局、结构体

系、内部装饰等保护要素。

保留性改造：建议对位于 057b、074、075 街坊内的 21 栋二级风貌建筑，采

hp
附注
“hp”设置的“Mar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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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保留性改造方式，保留建筑的主要立面、建筑体量、建筑风格、建筑材料和有

价值的构件等保护要素。建筑可局部进行改建或扩建。

恢复性修建：建议对位于 057b、075 街坊内的 23 栋二级、三级风貌建筑，

采取恢复性修建的方式，须保持原有建筑主要立面特征、空间尺度关系以及有价

值的构件和要素。

肌理性延续：建议对剩余风貌建筑采取肌理性延续的方式，应延续建筑群肌

理特征、空间尺度关系以及有价值的构件和要素。新建建筑应协调好与保护建筑

和风貌建筑的关系，如涉及保护范围线调整，应与相关管理要求做好衔接。

建筑的具体更新措施应在规划实施阶段，根据建设工程方案确定，但应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保护规划的相关要求。

提炼衡复地区和风貌保护街坊的风貌基因，兼顾历史保护和功能提升，延续

地区历史街区景观。鼓励在不影响风貌保护的前提下，探索精细化的、适应性的

建筑保护更新策略，探索适应徐家汇地区功能业态升级的历史建筑功能活化措施。

图 3-3 历史建筑更新措施建议引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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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高度指引

本更新单元沿虹桥路-肇嘉浜路和华山路-漕溪北路的十字形主轴，营造开朗

大气的城市高端服务功能集聚区形象。沿虹桥路自西向东形成“西高东低，塔楼

成组，梯级下降”的高度格局和天际轮廓线。

为形成井然有序的高度格局和天际线，对近期更新街坊提出高度、强度引导

建议如下：

表 3-1 重点更新街坊建议高度、强度控制一览表

街坊编号 高度分区 重点地块强度分区

058 五级分区 Ⅴ级强度区

129 四级分区 Ⅱ级强度区

139 五级分区 Ⅴ级强度区

151b 四级分区 Ⅴ级强度区

3.3 开放空间与慢行网络

以“一心四翼双触角”的空间结构为指引，构建“通达便捷、舒适共享”的

开放空间和慢行系统。通过开放地块附属绿地、提升公共绿地活力、提升重点路

段慢行环境、促进街区开放共享、优化分层慢行网络等措施，提升更新单元整体

慢行网络密度和开放空间环境质量。

（1）开放地块附属绿地

鼓励徐家汇观象台、启明楼等历史建筑周边绿地及街坊附属绿地对外开放，

提升空间共享性。

（2）提升公共绿地活力

推动徐家汇公园等公共绿地融合公共活动，实现功能复合，提升公共绿地使

用频率和活力。

（3）提升重点路段慢行环境

以虹桥路-肇嘉浜路为分界，鼓励形成南北两片相对独立的商业后街环路，

提升重点路段慢行环境，塑造多层级、网络化的商业连续界面和消费活动流线。

（4）促进街区开放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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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天钥桥路沿线、天平路 179 弄、树德坊、衡山坊等街区型商业开放内部

通道和公共空间，连通周边地块，打造高品质开放空间。鼓励公共通道全天向公

众开放。

（5）优化分层慢行网络

“空中层”以五岔路口天桥与平台环线为枢纽，跨越交通干道，串联主要商

业办公建筑，通过复合多样功能、提升景观设计、增加垂直绿化、增设休憩节点、

强化标识系统，打造兼具通行与游憩功能的立体空间；“地面层”应聚焦地铁出

入口、商场及街区商业入口的衔接，全面提升步行空间的便捷性与连贯性；“地

下层”应加强地下空间互连互通，提升公共交通集散效率，形成地上地下协同的

高效慢行系统。加强慢行交通衔接与指引，提升慢行交通品质。

图 3-4 慢行网络体系引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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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源配置

突出注重成本控制、转变资源配置方式。通过开展现状绩效评估、经济可行

分析、多目标贡献综合评估等，探索建立民生、人文、社会、环境、经济多目标

贡献评估要素库。探索研究金融税收、财政和资源配置等价值实现策略，在更新

单元内实现跨区域、跨周期、跨类别的综合平衡。

4.1 实施路径

坚持分类施策，创新各方可接受、综合效益好、财政可承受的更新模式。结

合更新项目建筑现状、利用情况、规划导向等综合因素，可以采用征收更新、自

主更新、收储出让、委托更新等多种实施路径。

征收更新：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的物业进行更新，可依据《上

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实施房屋征收。

自主更新：在产权不变更的前提下，由产权人提出申请，在建筑风貌、房屋

质量，经营业态等符合规划要求的前提下，对自有建筑进行改扩建。

收储出让：通过收储（收回）再供应方式实施城市更新。

委托更新：产权相对集中，权利人希望保留产权但不具备改造与运营能力的，

可委托相关主体对存量建筑进行更新改造、招商经营。

4.2 价值评估

4.2.1 近期更新项目

近期重点推进 058、075、129、151b 等四个街坊内已有明确更新意愿的地块

更新，结合徐家汇公园的微更新提升，共同推动本更新单元的功能提升和整体焕

新。

（1）新六百项目

新六百作为本更新单元内的首发更新项目，58 街坊按照城市更新相关政策，

按规划推进实施。规划通过新六百的更新，提升“空中绿环”连廊东北段的空间

环境品质，闭合五岔路口天桥环线，提供层叠向心的公共开放空间。58 街坊可

根据更新政策，采用相邻用地拆分、合并、扩大用地等方式实施更新。

（2）天平路 179 弄地块

建议规划保护并提升衡山电影院，结合天平宾馆的改造和地块内部通道的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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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打造文化创意综合街区。

（3）151-11-D 地块（原交大慧谷）

建议以商务办公功能为主推进更新建设，鼓励在街角设置开放空间。

（4）市四中学地块

建议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启明女校旧址）为中心，打造开放式商业街区。

结合“美罗后街”的贯通，提升天钥桥路沿线整体商业氛围。

图 4-1 近期更新项目分布示意图

4.2.2 中远期更新项目

本更新单元内建议中远期更新的项目主要包括：东方商厦改造、树德坊地块

更新、徐家汇公园改造提升、129 和 139 街坊内步行系统优化、天钥桥路-辛耕

路沿线环境提升、徐家汇天桥系统延伸及改造提升、徐家汇夜景灯光系统整体提

升，以及一批商务楼宇转型提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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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资金资源统筹安排

在更新单元内，推进跨项目、跨时空、跨业态、跨主体的统筹资金平衡。通

过政府支持、创新金融产品、扩大融资渠道等资金筹措方式，推进项目落地。

4.4 实施时序

分阶段实施城市更新。

第一阶段：完成新六百项目的更新改造。

第二阶段：推动天平路 179 弄地块、151-11-D 地块、市四中学地块等项目

的更新。

第三阶段：推动东方商厦、徐家汇公园改造，以及其他中、远期更新项目。

4.5 支持机制

4.5.1 政策支持

在征收过程中，优化征收补偿方式，缩减征收成本，允许分期、分地块开发。

4.5.2 技术规范创新

建筑设计方案在建筑活化利用，建筑间距、消防、绿化、交通、住宅标准等

城市建设要求等无法满足现行规范要求的，可以通过相应论证程序，研究解决方

案，支撑后续项目审批。鼓励带方案进行土地出让，优化项目审批流程，合理缩

短审批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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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2 更新单元规划图则

附图 3 公共基础设施专项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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